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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5月5日 (二 )至5月6日 (三 )

115年5月14日 (四 )

5月14日 (四 ) 早上至後壁高中、

新營高工辦理現場撕榜分發作業

後壁高中、新營高工

115年6月 4日 (四 )

115年6月12日 (五 )

下午4時前

上午9時至11時

錄取學校交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

115年6月15日 (一 ) 下午2時前

115年6月15日 (一 ) 下午4時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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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善化高中

 北門農工

 玉井工商

 曾文農工

 長榮女中

 光華高中

 崑山高中

 南英商工

 慈幼工商

 亞洲餐旅

單 點 招 生 學 校4



單 點 招 生 學 校

各招生學校自行辦理報名、分發作業。

國中師長至學生所報名的學校進行報名作業。

使用簡章上的報名表直接列印填寫報名。

對報名有相關問題請直接找單點的招生學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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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點招生學校
報 名 流 程

6



注意★★ ★

學生限完全免試入學招生學校

擇一校報名，如發現重複報名

他校，則取消報名及錄取資格。

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網

https://shs.k12ea.gov.tw/site/cefp
第 1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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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 訂定校內報名時間

 請同學準備相關報名資料。

注意★★ ★

證明文件若為影本，請務必蓋原畢

業學校教務處戳章及承辦人職章、

與正本相符的章。
1 .報名表

2.特殊身分證明文件黏貼表

3.多元學習表現紀錄表

※請提供會考准考證號碼，以利取用入

學後基本資料及照片檔案。

第 2步8



5月5日（二）至5月6日（三）

向招生學校 (單點學校 )集體報名繳件。

彙 整 資 料 和 集 體 報 名 繳 件

第 3步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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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南 四 區 招 生 學 校

報 名 流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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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南 四 區 招 生 學 校

 後壁高中

 白河商工

 新營高工

 育德工家

 南光高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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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南 四 區 招 生 學 校

 後壁高中統一處理報名作業，與招生學校共同處理分發。

 學生報名由國中承辦人統一至後壁高中進行報名。

 使用報名系統選填志願，並從系統列印報名表。

 對報名有相關問題請找後壁高中詢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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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★★ ★

學生限完全免試入學招生

學校擇一校報名，如發現

重複報名他校，則取消報

名及錄取資格。

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網

https://shs.k12ea.gov.tw/site/cefp
第 1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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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 訂定校內報名時間

 將有意報名的學生做完免資格設定

(詳細流程請參考完免系統操作流程 )

 請同學準備相關報名資料

注意★★ ★

證明文件若為影本，請務必蓋原畢

業學校教務處戳章及承辦人職章、

與正本相符的章。

1 .報名表

2.特殊身分證明文件黏貼表

3.多元學習表現紀錄表
※請提供會考准考證號碼，以利

取用入學後基本資料及照片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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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5日（二）至5月6日（三）

向招生學校 (後壁高中 )集體報名繳件。

請學生於系統上填志願。

志願選填時間:4/22(三)~5/1(五)

(視國中規定日期)

第 3步16



第 4步

國中師長於系統列印報名表、比序項目積分

確認單，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，無誤後請學

生與家長雙方簽名。

一般學生 列印選擇*A04學生報名表

特殊身分學生 列印選擇*A04+A08學生報名表

比序積分項目對照單 列印選擇*A02學生基本資料

暨比序項目積分確認單

注意★★ ★

• 證明文件若為影本，請務

必蓋原畢業學校教務處戳

章及承辦人職章、與正本

相符章。

• 會考准考證匯入系統時間

較晚，請確認資料都已經

更新完成，再進行報名表

列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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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5日（二）至5月6日（三）

向後壁高中集體報名繳件。

彙 整 資 料 和 集 體 報 名 繳 件

第 5步

※記得攜帶職章、教務處戳章、與正本相符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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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志明 李春嬌

• 簽名應為全名、正楷、中文。

• 父母雙方 (或監護人 )簽名，若有困難，

請承辦人註記情形，加蓋承辦人職章。

資 料 表 的 雙 方 家 長 簽 名 欄 說 明20


